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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第 95 节是该书中非常重要的一节，也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一节。实际

上，它与第 428 至 465 节所处理的是同一个大问题，即这个问题: 心灵表现何以可能?

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一下维特根斯坦有关心灵表现问题的一般观点，接着将对第 95 节

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我们还将评论一下哈克 ( P. M. S. Hacker) 的相关评注。

一

按照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当我们说我们的一个心灵内容处理一个在我们面前

实际存在的对象或事实时，我们的意思并非是这个对象本身、这个事实本身出现于这

个心灵内容之中，而是: 作为这个对象的代表的某种心理成分 ( 比如心象) 出现于这

个心灵内容之中，或者这个事实的逻辑形式出现于这个心灵内容之中。而且，当我们

说我们的一个心灵内容处理一个虽然实际存在但是不在我们眼前的对象、曾经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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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对象或还未实际存在的事态甚至于根本不存在的对象或非实际情

况时，我们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显然，如上理解假定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如下思想: 不存在的对象是由存在的元

素构成的; 还未实际存在的事态或非实际情况 ( 简言之，单纯的可能情况) 是一种影

子式的实在。因此，就还未实际存在的事态或非实际情况的心灵表现来说，前期维特

根斯坦的理解可以这样来描述: 作为一种影子式的实在，还未实际存在的事态或非实

际情况将自己的影子 ( 逻辑形式可以说是这样的影子之一) 投在了相关的心灵内容之

中; 因此，心灵表现的过程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投影过程。
对于这种理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如下质疑: 如果一个心灵内容所处理的严

格说来并不是相关的诸对象本身、事实或事态本身，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个事实或

事态之发生使得它成为真的，或者实现或满足了它? 在期待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为

尖锐: 当我期待一声枪响时，如果出现于我的期待之中的并不是这声枪响本身，而仅

仅是作为其替代物的某种心理的成分，那么这声枪响如何能够满足我的期待? 基于诸

如此类的考虑，一些哲学家或许会断言: 是一个对象本身而非其任何意义上的替代物、
一个事实或事态本身而非其任何意义上的替代物出现于处理它们的心灵内容之中。但

是，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相比，这种理解显然更为荒谬。首先，一个并不存在的

对象、一个还未实际存在的事态或非实际情况如何能够亲自出现于处理它们的心灵内

容之中? 实际上，甚至于实际存在的对象和事实真正说来也无法亲自出现于处理它们

的心灵内容之中。其次，如果所期待 ( 愿望、意愿等等) 的对象已经实际出现于期待

本身 ( 愿望、意愿本身等等) 之中，那么也就不存在期待 ( 愿望、意愿等等) 它这回

事了。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自己以前关于心灵表现的理解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首先，心

灵内容所处理的对象不必以独立于心灵表现 ( 和语言表现) 的方式存在，而且它们的

构成元素也不必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其次，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以前关于可能性

的理解，认为并不存在独立于语言和心灵表现的可能情况。再其次，一个并非实际存

在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的心灵中投下什么影子。最后，我们的心灵内容所处理

的当然是一个对象、一个事实或事态本身而非其任何形式的替代物。但是我们不能因

此就断言这个对象、这个事实或事态本身便出现于我们的心灵内容之中，也不能断言

它们中的某种东西 ( 比如逻辑形式) 本身出现于我们的心灵内容之中。
那么，心灵内容是如何处理一个对象和事实或事态 ( 包括不在眼前的、甚或根本

不存在的对象，还包括还未实际存在的事态、甚或非实际情况) 本身的? 对此，后期

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 心灵内容是经由其语言表达式的使用来处理一个对象和事实或

事态本身的，进而是经由其语言表达式的语法来做到这点的。由于相关的语法规则是

在语言游戏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一个心灵内容之处理一个对象和事实或事态的方式是

·87·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95 节释疑

在一个特定的语言游戏的语法解释中得到说明的。不妨说: 一个心灵内容 ( 期待、愿

望、想象、意愿、思维等等) 与其对象 ( 或者其实现) 在语言中发生接触; 或者，一

切均在语言中获得澄清。比如，假定我在思维这点: 拿破仑是在 1805 年加冕的。在

此，我所具有的这个思想与拿破仑这个历史人物之间的结合可以是这样的: “拿破

仑”这个名称出现在我的思想的表达之中，并且在我们的语言中它与拿破仑这个历

史人物之间已经具有了众多的关联，比如: 他的父母用它来命名他，他签名时使用

这几个字，人们用它来与他打招呼等等。再如，假定我有一个愿望: 甲来这里。在

此，我所具有的这个愿望与甲这个人、走来这个行为、这里这个地点之间的结合可

以是这样的: 表示它们的语词出现于我的愿望的表达之中，而且这些语词与这些事

项之间的表示关系早已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建立起来。
后期维特根斯坦还对心灵表现何以可能 ( 即心灵如何能够处理一个对象本身，如

何能够处理还未实际存在的事态、甚或非实际情况) 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心灵内容的对

象 ( 比如: 思想的对象，意指的对象，想象的对象，愿望的对象，意愿的对象，等等)

这样的问题的根源和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实际上源起于某些语法误解。造成相

关的语法误解的原因有: “思想的对象”、“愿望的对象”等等表达式的歧义性; “事

实”这个名词与其他名词的表面上的相似性; 表示心灵内容的语词的用法与某些表示

具体的动作的语词的用法之间的表面上的相似性; 语法问题与经验问题的表面上的相

似性，等等。首先，“思想的对象”、“愿望的对象”等等既可以指一个个体，也可以

指一个事实或事态，而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使用情况，相应的语法规则应当也是不同

的。但是，人们 ( 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 却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使用情况，将适用于

前者的某些规则运用到后者之上。其次，人们认为，与许多名词一样，“事实”这个名

词也是指称一个独立于心灵表现和语言表现的对象的，这样，在其所指称的对象不存

在的情况下，我们便不能说“我们思维或相信这个事实，即……”。但是，实际上，并

非所有名词都是指称什么的，比如，在许多情况下，“事实”这个名词并非是指称什么

的，而只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 “我们思维或相信这个事实，即……”仅仅是 “我们思

维或相信这点，即……”的一种笨拙的表达方式。再其次，请比较“我想象 ( 思维、
认为、相信、怀疑、意愿、期待等等) 国王学院着火了”和 “我绞死了甲”。如果一

个人不在这里，那么我不能绞死他; 因此，一些人 ( 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 便认为，

如果一个事态并非已经以一种独立于心灵表现和语言表现的方式存在了，那么我们便

不能想象 ( 思维、认为、相信、怀疑、意愿、期待等等) 它。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是

一种错误的语法类比的结果。为了看清这点，请比较 “我绞死了他”和 “我在寻找

他”。当一个人不存在时我不能绞死他; 但是，当他不存在时，我却能够寻找他。类似

地，我们也能够想象 ( 思维、认为、相信、怀疑、意愿、期待等等) 一件还没有发生

的事情甚或非实际情况。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使用相应的心灵内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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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或其表达式的，因此在此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由此看来，心灵表现何以

可能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心灵内容的对象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经验问题或有关

心灵和实在的本性的问题 ( 如其表面上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如许多哲学家所理解的那

样) ，而是语法问题———有关心灵概念或其语言表达式的用法的问题; 而且，在通常情

况下，人们根本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二

现在，我们来分析第 95 节。先看一下其德文文本:

Oder: “Denken muβ etwas Einzigartiges sein. ”Wenn wir sagen，meinen，daβ es

sich so und so verhlt，so halten wir mit dem，was wir meinen，nicht irgendwo vor der

Tatsache: sondern meinen，daβ das und das—so und so—ist. — Man kann aber dieses

Paradox ( welches ja die Form einer Selbstverstndlichkeit hat) auch so ausdrücken: Man

kann denken，was nicht der Fall ist.

在此，我们尝试给出如下翻译:

或者: “思维必定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当我们说出、意指事情是如此这

般的时候，我们与我们所意指的东西一起并非在事实前面的某个地方便止步不前

了: 相反，我们意指某某 － 是 － 如此这般的。———不过，人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

这个悖论 ( 它的确具一个自明之理的形式) : 人们能够思维非实际的情形。

关于这段话，读者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如下令人费解的表述方式: 开头本来谈论

的是“思维”，但是接着却不加任何说明地转到了 “说出”、“意指”，最后又谈论起了

“思维”。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相关思想和相关表达方式，那么这

样的表述方式便容易理解了。按照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当我们在心中形成关于某

个基本事实或者基本事态的基本思想之后，我们便使用语言的某些名称来指称该基本

思想的诸元素即诸心理成分 ( 可以认为是类似于心象之类的东西) ，并将这些名称以特

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以便呈现出构成该基本思想的诸心理成分所具有的那种特定的

结合方式。这样，我们心中的这个基本思想便经由这些名称的这种特定的结合即这个

基本命题符号以感官可以知觉的方式表达或描述出来了。由于相应于该基本命题符号

的诸元素即诸名称的诸心理成分代表的是某个特定的基本事实或者基本事态的诸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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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诸对象，而它们的那种特定的结合方式则呈现了该基本事实或者基本事态的诸对象

的那种特定的结合方式，也即，该基本思想描画的是该基本事实或者基本事态，所以

我们可以让该基本命题符号的诸名称来代表该基本事实或者基本事态的诸对象，而让

它们的那种特定的结合方式来呈现该基本事实或者基本事态的诸对象的那种特定的结

合方式。最后，我们便可以让该基本命题符号来描画该基本事实或者基本事态。由于

所有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所以所有命题最后都可以通过上述方式而描画事

实或事态。通过上述心灵活动或过程我们便最终建立起了命题符号和事实或者事态之

间的描画关系 ( 或者说，投影关系) 。这种心灵活动或过程构成了赋予命题符号以意义

的过程 ( 即使其描画或表现特定的事实或事态的过程) 的一个方面，即所谓的 “意

指”。赋予命题符号以意义的另一个过程是通常所谓的 “理解”。在听到或看到一个命

题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中出现了一个由诸心象构成的思想，由此我们便理解了这个命

题，能够以与说话者或写作者相同的方式来意指它。理解的过程和意指的过程在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反的两个过程。意指是从事实或者事态到思想，再到命题符号; 理

解则是从命题符号到思想，再到事实或者事态。维特根斯坦曾经将赋予命题符号以意

义的这两种彼此不同但又密不可分的过程称作是 “对命题 － 意义的思维”。其中的意指

———即在思想中运用符号的过程之一种———又被称为 “意图” ( Intention) 。显然，在

我们所分析的这段话中，维特根斯坦假定读者了解了他的上述思想和表达方式

在作为该节的直接的手稿来源的 MS 157a ( 49r － 50r) ( MS 157a 为维特根斯坦的

手稿，载于 Wittgenstein，2000) 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给出了他以前所理解的这种存

在于思维、意指 ( 或理解) 、说出 ( 或写下) 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

或者也可以说: “思维必定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 ( 为什么?) ( 这就是症

结所在。) 但是，假定人们这样说如何: “言说”或者 “书写必定是某种独一无二

的东西”? 但是，区别恰恰在于这点: 思维，或者还有有意义的言说和书写，能够

做出某种完全独特的事情。
实在本身被捕捉在思想中 ( 因此比如被捕捉在有意义的说出的或者写下的命

题之中)。思想不单纯是图像———它同时是图像和释义。
因为并非是命题符号而是被理解的命题符号是思想。而且，在理解之中我们

直达实在。当我们意指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并非在事实前面的某个地方

便止步不前了，相反，我们意指某某是如此这般的。
由此暗 示 出 来 的 东 西 是 最 为 令 人 惊 奇 的 并 且 后 果 最 为 丰 富 的 语 言 错 觉

( Sprachtuschungen) 之一，在我们做哲学时我们便深受这些错觉的折磨。

为了准确地理解第 95 节这段话的意图，接下来我们还要弄清楚如下重要之点: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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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的究竟是谁的立场或困惑? 从前文的一般介绍，不难看出，这段话不是在表述后

期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立场或困惑，而是在表述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其他相关哲学家的立

场或困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说: 我们在思维某个事情; 或者说:

我们的某个思想处理的是某个对象———我们思考 ( 意指或认为) : 该对象具有某个性质

或者与其他的对象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在常人眼里，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甚至

可以说是自明之理。但是，在哲学家们看来，这些说法似乎暗含着有关心灵和世界的

本性的重大的形而上学真理，它们表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或者说思想是某种独一无二

的东西，能够完成通常的物质的手段难以完成的重大任务。因此，一些哲学家会断

言: 这些说法表明，我们所思维的事情本身进入了我们的思维过程或思想之中; 或

者说，相关的思想对象、其性质或关系本身均进入了我们的思维过程或思想之中。
但是，这如何可能? 在我们思维的是将来的情形、非实际的情形，或者不在眼前的

对象甚或已经不存在的对象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尤其不能接受。与这些哲学家不同，

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 我们的相关说法只是意味着相关的情形或其构成成分的替代

物即其 “影子” ( 比如其逻辑形式或者说其 “主题”) 出现在我们的思维过程或思想

之中。但是，这样的立场同样不可接受，因为我们思维的的确是相关的情形或对象、
性质和关系本身，而非其替代物。因此，相关哲学家和前期维特根斯坦对于我们通

常有关思维和思想的表达方式的理解均导致了 “悖论”: 一方面，我们显然能够思维一

个实际的情形、可能的情形甚至于非实际的情形及其构成成分本身; 另一方面，我们

似乎又无法做到这点。或者说: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显然能够处理任何可能的情形及

其构成成分本身; 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又无法做到这点。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

这样的悖论根本就是假的，完全是因为相关的哲学家 ( 包括他自己以前) 误解了相关

的语言表达方式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它们不过是 “语言错觉”的结果。事实上，我

们能够毫无困难地思维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的思想能够轻而易举地处理一个对象，

这决非意味着相关的事情或对象本身或者其替代物出现于我们的思维过程或思想之中，

而只是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地谈论它们。进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地谈论

它们，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学习和掌握了相关的语言使用规则。
“当我们说出、意指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与我们所意指的东西一起并非在

事实前面的某个地方便止步不前了”意即: 我们所思维的事情本身进入了我们的思维

过程或思想之中; 或者说，相关的思想对象、其性质或关系本身均进入了我们的思维

过程或思想之中。在同样的意义上，相关的哲学家们甚至于也可能说: “我们借助于思

维或在思维之中捕捉住了实在”。由于在相关哲学家看来，思维或思想发生于我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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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因此，他们甚至于会说相关的情形或对象进入于我们之中了。① 如果我们像一些哲

学家那样，认为一个命题或语词的意义就是相应于其的心象或心象结合———思想或思

想的构成成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在这里将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捕捉在一个命题

的意义之中了，被捕捉在诸语词的意义之中了。”
请进一步参见如下段落:

众多的哲学困难与我们正在考虑的 “愿望”、“思维”等等表达式的那种意义

联系在一起。它们均可以总结为如下问题: “人们如何能够思维非实际情况?”
( How can one think what is not the case?) ( Wittgenstein，1958: 30)

“人们如何能够思维非实际情况? 如果当国王学院没有着火时，我思维它着火

了，那么它之着火了这个事实并不存在。这时，我如何能够思维它? 我们如何能

够绞死一个并不存在的贼?” ( Wittgenstein，1958: 31)

我们的困难可以这样来表述: 我们思及 ( think about) 事物，———但是这些事物如

何进入我们的思想? 我们思及史密斯先生; 但是史密斯先生不必在场。他的一幅图像

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如何知道它表现了谁。事实上，他的任何替代物都不行。那么，

他自己如何能够是我们的思想的一个对象? ……
我们说过，我们关于一个人的思维或言说与这个人本人之间的结合是在这样的时

候建立起来的: 为了解释“史密斯先生”这个语词的意义我们指着他说 “这就是史密

斯先生”。关于这种结合，不存在任何神秘的地方。我的意思是: 不存在任何这样一种

奇特的心灵行为，它不知怎么地通过魔法使史密斯先生出现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当

他实际上并不在这里时 ( I mean，there is no queer mental act which somehow conjured up
Mr. Smith in our minds when he really isn't there) 。使得人们难于看到这就是这种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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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麦克道尔错误地认为，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两句话中维特根斯坦是在陈述自己的想法。
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原因之一显然是维特根斯坦在第 95 节中接着补充说道: “它【这个悖论】的确

具有一个自明之理的形式”。但是，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在此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个悖论

本身并非就是一个自明之理; 相反，它只是错误地表达了一个自明之理，即我们能够意指或思考事

实、非实际情况、存在或不存在的对象等等。麦克道尔进一步将这两句话的意思解释成这样:

……在人们能够意指的那种东西———或者一般地说来，人们能够思维的那种东西———与能够

是实际情况的那种东西之间不存在任何存在论上的空隙 ( ontological gap)。当人们以真的方式思维时，

人们所思维的东西就是实际情况。因此，既然世界就是所有实际情况 ( 像他【维特根斯坦】曾经写

道的那样) ，那么在思想本身与世界之间便不存在任何空隙。当然，思想可能因为是假的而与世界拉

开距离，但是，在思想这个观念本身之中绝没有隐含着与世界的距离。( McDowell，1996: 27)

在做出这种解释之前，麦克道尔提醒读者注意: 这样的表述可能会令维特根斯坦“不太舒服”。
我想，维特根斯坦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在此麦克道尔严重地混淆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相关思

想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东西是日常语言的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它使得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我们的思想

( 或者我们的思想的表达) 和我们所思及的东西之间的结合在思维行为期间必定已经潜

在地存在了 ( subsisted) 。( Wittgenstein，1958: 38)

思想只能是某种完全平淡无奇的、日常的东西。( 人们习惯于将它认作某种以太状

的、未得到研究的东西; 好像所涉及的是某种这样的东西，我们只是知道其外表，而

其内部则还不被人所知，好比我们的大脑一样。) 人们要说: “思想，一种多么奇特的

存在物。”但是，当我说思想是某种完全平淡无奇的东西时，我的意思是: 对我们来

说，这个概念的情况与比如数一这个概念的情况是一样的。之所以看起来在它之中存

在着某种神秘之处，是因为我们误解了它的语法，并且感觉到缺少一种对应于这个名

词的可以捉摸的东西。( 这几乎类似于如下情形: 我们听到从我们前面的空间中传出一

个人声，但是却看不到前面有什么人。) ( Wittgenstein，1984: 108 － 109)

……在此我们面对的是这个老问题，我们想要这样来表达它: “p 是实际情况这个

思想没有预设它是实际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事实中的某种东西当然必定是这个思

想本身的预设 ( 如果不存在红色，那么我便不能设想某种东西是红色的) 。”这是世界

和思想的和谐问题。……

因为真正说来我当然要说: “他最好来”这个愿望就是这样的愿望，即但愿真的是

他真的来 ( daβ der Wunsch，“er mchte kommen”der Wunsch ist，daβ wirklich er wirkli-
ch kommen mge) 。如果人们想要关于这个保证的进一步的解释，那么我们会说: “我

用‘他’意指这里的这个人，用 ‘来’意指这个行为……”。但是，这恰恰是语法的

解释，是创造语言的解释。( Wittgenstein，1958: 142 － 143)

根据“我在把握这个意义”或者“我在思维这个命题的思想”这样的话，你假定

有这样一种过程，与单纯的命题符号不同，它包含着这些后果。
“思想，这个奇特的存在物”: 但是，当我们在思维它时，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

奇特之处。当我们向自己说出如下的话时，我们便觉得它有奇特之处了: 它在精神之

中将诸对象编排在一起，因为它恰恰是这样一个思想，即这个人在做这个; 它不是一

个符号或者一幅图像，因为关于它们我必须再一次地首先知道人们是如何意指它们的;

思想不是某种死的东西，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所思维的东西那时真的发生了。

这种奇特的思考方式来自于何处?

使得人们认为一个思想、一个思维过的命题包含着实在的东西是如下之点: 人们

准备好了从它过渡到实在，并且感觉到，这种过渡是某种已经潜在地包含在它之中的

东西 ( 即当人们就此进行思考时) ，因为我们说: “这个词意指他。”我们感觉到，这

种过渡是合法的，正如一个游戏中的那个允许走的步骤一样。

在我们思维过程中，我们并不觉得思想有什么神秘之处，而只是在我们可以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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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过去时说出“这是如何可能的?”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它充满了神秘。如下

之点是如何可能的: 这个思想处理这个人本身? 但是，在此我只是惊讶于现在被我误

解了的我的语言表达而已。
我们觉得思想充满了神秘。但是并非是在我们思维过程中。我们也并非是意指心

理学上讲令人惊奇的地方。我们在它之中看到的不止是一种独特的制作图像和符号的

方式; 相反，事情似乎是这样的: 好像我们在它之中捕捉住了实在。
当我们察看它时，我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奇特的过程; 相反，当我们让我们任由

语言引导时，当我们察看我们就它所说的话时，我们便有了这样的感觉。
我们将这种神秘转移到这个过程的本性之中。( 我们将经由对我们的语言形式的误

解而引起的谜释作关于一种我们所无法理解的过程的谜。)
“思维是一种令人惊奇的过程，因为当我就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这点进行思维时，

我在精神上便处于将来之中了。”人们恰恰必须理解 “我在精神上便处于将来之中了”
这个命题的语法，以便不至于产生这样的信念: 在这里将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捕捉

在一个命题的意义之中了，被捕捉在诸语词的意义之中了。同样，人们也认为: 当我

们能够有意义地使用基数的无穷序列这个表达式时，基数的无穷序列便以某种方式出

现于我们的精神之眼前面了。( Wittgenstein，1958: 154 － 155)

“思想，这个奇特的存在物”———但是，当我们在思维时，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

奇特。在我们思维过程中，我们并不觉得思想有什么神秘之处，而只是在我们可以说

回顾过去时说出“这是如何可能的?”这样的话时候，我们才觉得它充满了神秘。如下

之点是如何可能的: 这个思想处理这个对象本身? 事情似乎是这样的: 好像我们借助

于它捕捉住了实在。( Wittgenstein，2001: § 428)

三

“悖论”这个词在这节中的这种独特用法也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所给予其的一贯的用

法。比如，所谓“遵守规则悖论”便是这种意义上的悖论。请看如下重要段落:

我们的悖论是这样的: 一条规则不能决定任何一种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

使每一种行动方式均与这条规则协调一致。回答是: 如果可以使每一种行动方式

均与这条规则协调一致，那么也可以使二者互相矛盾。因此，在此既不存在一致

也不存在矛盾。
在此存在着误解这点已经显示在如下事实之中: 在这样的思路中，我们将一

个释义放在另一个释义之后; 好像每一种释义都至少让我们平静了一小会儿，直

到我们想到这样的另一种释义，它又处于这种释义之后。因为借此我们便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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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这样一种对于规则的把握 ( Auffassung) ，它不是一种释义; 相反，在一个

又一个的应用情形中，它表露在我们称为 “遵守这条规则”的事情中和我们称为

“违犯它而行动”的事情中。( Wittgenstein，2001: § 201)

这段话的要义当这样来理解。按照维特根斯坦理解，在特定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

的相关的实践之中，一条规则与其遵守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说来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语法

的关系。可以说，一条规则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应当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行动，或者说

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行动构成了其遵守，这一点构成了其意义。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样的

事实，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在遵守规则问题上，我们总是不得不面临着这样的悖论: 一

方面一条规则应当能够决定一种特定的行动方式，即决定了什么样的行动是其遵守，什

么样的行动是其违犯，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规则了; 另一方面，它似乎又不能决定任何行

动方式 ( 我们该如何做，该做什么) ，因为每一种行动方式 ( 做法) 均可以被弄成这样:

符合于这条规则。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样的悖论是假的，因为在特定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

式中，一条规则已经规定 ( 注意: 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 “［因果地］ 决定”) 好了何种行

为方式与其相符合，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做，该做什么 ( 只要其表达是没有歧义的) 。假定

情况相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解释成与该规则相悖。这样，

也就无所谓符合或相悖的问题了。进而，也就无所谓遵守规则问题了。
认为这里存在着悖论的人显然坚持着这样的观点: 对于任意一条规则而言，总是

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释义或解释; 正是借助于它们，每一种相关的行动都可以被看成是

与这条规则相符合的。如果不考虑一条规则所处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不考虑作为

其基础的技术、习惯、制度和实践，那么我们的确可以以多种方式来释义或解释它。
但是，在特定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之中，相对于特定的技术、习惯、制度和实践，

根本不存在对于一条规则的多种释义或解释的可能性。

四

《哲学研究》第 95 节中最难于理解之处无疑是如下之点: 此处所谓 “悖论”究竟

指的是什么样的悖论。前文指出，这个悖论是这样的: 一方面，我们显然能够思维一

个实际的情形、可能的情形甚至于非实际的情形及其构成成分本身; 另一方面，我们

似乎又无法做到这点。或者说: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显然能够处理任何可能的情形及

其构成成分本身; 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又无法做到这点。在其相关评注中，哈克和贝

克 ( Baker and Hacker，2005: 212—215) 给出了一种不甚相同的解释。按照他们的理

解，相关悖论当是这样的: 一方面，当我们以真的方式思维时我们所思维的东西应当

就是当我们以假的方式思维时我们所思维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这似乎又是不可能

·68·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95 节释疑

的，因为当我们以真的方式思维时我们所思维的东西是实际情况，而当我们以假的方

式思维时我们所思维的东西则是非实际情况。类似地，当我们的某个思想为真时，它

直达实在，而当其为假时，它也必定同样地直达实在。这如何可能? 前期维特根斯坦

所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我们所思维的东西并不是使其为真的事实，而是它所表

现的可能的情形即事态，而后者恰恰也是当其为假时它所表现的东西。而且，由于一

个思想的构成成分最终说来表示的是实在中必定存在的简单对象，而且它与实在享有

共同的逻辑形式，所以它始终能够直达实在———不论其为真还是为假。哈克和贝克的

这种解说存在如下问题: 按照这种解说，维特根斯坦所提到的悖论是因我们能够思维

实际的情形并且能够思维非实际的情形这两个方面的事实共同导致的。但是，从 “不

过，人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这个悖论 ( 它的确具一个自明之理的形式) ”这个过渡语来

看，他实际上认为: 在一些哲学家那里，这两个方面的事实分开来均可导致相同的

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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